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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
這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
來圈地割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我要求監管版
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
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
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
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
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
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
（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 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
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支持「同人方案」，亦要
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同人方案」的倡議，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
的保障，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起了加強保
護的作用。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可能會有微量收入，有市民也
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非商業貿易營運」之規定。對這點寫清楚，是百利而無
一害的。「小額金錢收入」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不會削
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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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
所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
一個更靈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
後,儘管未能入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
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民意基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我歡
迎政府的「第三方案」，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
處理豁免範圍，只限於「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作品，
眾所周知，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遠遠不止於此。我認為原來這個「第三方
案」，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同
時豁免刑責及民責，並不是 「吊高嚟賣」的奸商手法，而是維護言論、表達及
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
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
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